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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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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智慧物流园区 建设与运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零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的规划要点、建设重点和运营管理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零碳智慧物流园区，改建、扩建的物流园区开展零碳智慧化建设与运营工作可参照

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 1957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规划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 

GB/T 30559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GB/T 3134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 

GB/T 31433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33454 仓储货架使用规范 

GB/T 36344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7422 绿色包装评价方法与准则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GB/T 39116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41243 绿色仓储与配送要求及评估 

GB/T 41834 智慧物流服务指南 

GB/T 44054 物流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44459 物流园区数字化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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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220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36 建筑中水设计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80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 51313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62 制造工业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SB/T 11164 绿色仓库要求与评价 

DB1331/T 069 雄安新区零碳园区评价标准 第1部分：公共建筑园区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  

ISO 14064—1:2018 组织层级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 

ISO 14065:2020 环境信息验证机构的一般原则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园区  logistics park 

为了实现物流设施集约化和物流运作共同化，按照城市空间合理布局的要求，集中建设并由统一主体

管理，为众多企业提供物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物流产业集聚区。 

[来源：GB/T 21334-2017，3.1] 

3.2 

智慧物流  smart logistics 

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相关信息技术，通过全面感知、识别、跟

踪物流作业状态，实现实时应对、智能优化决策的物流服务系统。 

[来源：GB/T 18354-2021，3.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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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园区  zero-carbon park 

通过规划设计及建设，在建筑单体、能源资源、用地交通、运行管理等多方面控制碳排放，充分利用

园区内可再生能源、碳汇，辅以绿电消费认证：绿色电力证书（国家能源局颁发）、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各

地电力交易中心出具）及碳排放权交易（CCER）等碳抵消手段，实现年运行碳排放量不大于零的园区。 

[来源：DB1331/T 069-2023，3.2] 

3.4 

零碳智慧物流园区  zero-carbon smart logistics park 

在规划、建设、运营的过程中融入零碳理念，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采

取节能降耗、可再生能源应用、碳汇开发、碳交易等多种措施，通过能源绿色转型、设施集聚共享、资源

循环利用以及碳要素智能管理，达到园区深度减排，最终实现年运行碳排放总量不大于零的物流园区。 

4  总则 

4.1  零碳智慧物流园区应遵循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原则，以全生命周期碳管理为基础，采用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并结合碳抵消机制，达到园区内部净零排放，推动物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4.2  园区规划建设应符合国家绿色标准与行业规范，功能布局、技术选型及碳排放管理等全流程须满足

地方环保要求。 

4.3  园区通用设备能效等级应达二级以上，优先选用国家节能低碳技术目录推荐产品、零碳排放或低碳

足迹的原材料。 

4.4  园区环境质量须满足环境功能区标准，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确保排放浓度和总量

双达标。 

5   规划 

5.1  明确零碳智慧物流园区的建设目标、建设原则与思路、应用分类、技术分类、以及管理与服务体系规

划，确保从一开始就遵循低碳和环保的原则。 

5.2  应符合 GB/T 21334 和 DB 31/T 1397 的要求，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能源双控目标、地方碳排放核算

指南和碳市场规则，并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生态保护等战略协同，同时满足应急管理、网络安全等

公共安全要求。 

5.3  规划阶段应以“多规融合”为导向，统筹功能分区（仓储、分拣、配送）、能源网络（光伏、储能、

充电桩）、交通动线（无人化物流通道）与数字基座（5G、物联网、AI算法）的协同设计，优先保护生态

基底，嵌入碳追踪、能耗预测等智慧管理模块，并预留技术迭代空间。  

5.4  系统性整合可再生能源应用、智慧化技术装备、碳管理机制及生态保护措施，集成可再生能源系统、

自动化物流装备、数字孪生平台等先进技术，确保从规划阶段即实现技术前置，规划方案具备前瞻性和可

扩展性。 

5.5  在规划中着重考虑以下规划细节： 

a) 建设目标； 

b) 园区选址； 

c) 布局设计； 

d) 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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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筑标准； 

f) 智能管理。 

5.6  依托关键技术和要素支撑，根据需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持续推进目标。  

6  建设 

6.1  零碳智慧物流园区的建设包括：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建筑仓储系统、物流分拣系统、交通运输系

统。 

图 1  零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内容 

6.2  基础设施 

6.2.1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 GB/T 38538 要求，重点包含低碳建材应用、建筑节能设计及可再生能

源系统集成等基础建设内容。 

6.2.2  专项设施建设 

6.2.2.1  低碳照明系统 

a)  公共区域照明系统应按照 GB 50034 的要求，采用光感与人体感应双模控制系统，光感控制系统

的响应时间≤5秒； 

b)  室外照明实施分区控制策略，宜安装光伏路灯； 

c)  LED灯具占比应达到100%。 

6.2.2.2  高效暖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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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调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736 的要求，空调系统宜选用 GB 19576 能效等级1级机组，全空气

系统须预留变风量调节装置，仓储空间应设置可开启外窗实现自然通风； 

b)  宜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冷热源机房应预装余热回收装置接口。 

6.2.2.3  智能垂直运输系统 

电梯设备选型应满足能效标准，依据 GB/T 30559 要求电梯群控系统应实现待机功耗≤0.5kW，井道

建设应预留群控系统线槽，候梯厅应安装能量回馈装置预接端口。 

6.2.2.4  节水型供排水系统 

a)  给排水管网建设应符合 GB 50015 规定，供水系统采用分区压力平衡设计，叠压供水设备效率≥

85%，加压泵站应配置变频控制系统； 

b)  应采用二级以上节水器具；  

c)  屋面及地面应建设分流式雨水收集管网，地下预埋中水回用管道，中水回用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36 设计标准。 

6.2.2.5  环境监测设施 

a)  应配置园区环境感知系统，部署水质、大气（PM2.5/PM10）、噪声等智能监测终端，按照 GB 3096 

设置噪声监测点，依据 HJ 664 部署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按照 HJ 91.1 安装水质在线监测装置，

实现环境数据实时采集与传输； 

b)  监测点位应覆盖园区出入口、装卸作业区等重点区域。 

6.2.3  生态碳汇系统 

a)  合理配置生态固碳设施，宜参照 CJJ/T 85 配置30%绿化率的固碳植物群落，年固碳量应大于园区

年排放量5%的标准； 

b)  宜参照 GB/T 50485 要求设置智能滴灌管网，采用智慧灌溉系统提高节水率。 

6.2.4  数字基座与平台 

6.2.4.1  数字基座建设 

a)  应部署感知层设备，预装5G基站、物联网关和边缘计算节点； 

b)  应按照 GB/T 51362 构建BIM+GIS 数字基座，实现物联网设备100%接入； 

c)  机房建设应配置模块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主干网络应预留能源管理系统专用通信通道。 

d)  应预留20%设备扩展冗余，线缆敷设应符合 GB 50311 工程设计规范，主干链路带宽≥10Gbps，

无线网络信号覆盖率≥99%。 

6.2.4.2  数字管理平台 

a)  系统架构设计应符合园区整体规划，采用分层结构； 

b)  建设集成能源计量、监测与优化的智慧管理系统，部署AI算法平台； 

c)  遵循 ISO 50001 标准采集设备能效数据，设备能效优化率不低于15%，碳排放实时计量数据采集

精度宜参照 GB/T 32151 的要求达到±2%，数据质量应满足 GB/T 36344 评价指标要求； 

d)  宜建立所有设施的数字化资产档案。 

6.3  能源系统 

6.3.1  重点设备应按照 GB 17167、GB/T 24789 进行计量器具配置，安装智能传感仪表，实时采集电/ 热

/冷/水/气等能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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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新建项目应统一规划可再生能源系统，实现同步设计施工验收，优先采用光伏、风电、太阳能集

热、地源/空气源热泵等技术，光伏发电占比>15%，同步规划储能系统，鼓励氢能、CCUS等创新技术应用。 

6.3.3  智能供配电系统应采用节能变压器及动态无功补偿设备，推广光储直柔技术，配置电网互动接口

及负荷调节功能。 

6.3.4  热力系统应优先采用地源/空气源热泵及一级能效设备，实施变频控制及余热回收技术，建立基于

环境参数的动态控制系统。 

6.4  建筑仓储系统 

6.4.1  所有建筑应按照 GB/T 50378 二星级及以上要求设计，参照LEED评级认证指标体系，宜采用装配

式建筑和模块化钢结构体系。 

6.4.2  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5015 要求，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20%以上，屋顶及车棚区域预留光伏

组件安装接口。 

6.4.3  建筑布局应满足 GB/T 50033 自然采光要求，采用高反射率屋面板、可调节遮阳系统。 

6.4.4  场地规划应结合 SB/T 11164 标准，布局立体绿化体系，场地透水铺装率≥40%。 

6.4.5  宜参考 GB 50019 要求，仓库自然通风面积占比≥40%，并通过CFD模拟优化气流组织，外门窗气

密性等级不低于 GB/T 31433 规定的6级，围护结构应采用保温隔热体系。 

6.4.6  建设阶段应符合绿色施工要求，建筑垃圾处理应按照 CJJ/T 134 规定进行资源化利用率，确保建

筑废弃物再利用率≥30%。 

6.5  物流分拣系统 

6.5.1  应基于 GB/T 33454 规范部署立体货架等高密度存储设备，同步配置自动化分拣线及其管理系统

硬件基础设施，电动叉车配置比例提升到90%以上。 

6.5.2  应按照 GB/T 41243 要求优先选用智能化设备，配置路径优化算法服务器和电子面单打印终端。 

6.5.3  信息安全体系应达到 GB/T 22239 第二级标准，关键节点应部署双活数据中心，按照 GB/T 28181 

的要求视频监控系统像素密度≥200万/平方米。 

6.6  交通配送系统  

6.6.1  园区道路应符合 GB 50220 规范，部署车辆感知系统，安装感应线圈检测器、雷达检测器及视频

监控摄像机，实现全路段交通流量实时监测，主干道宜设置动态导航屏且亮度≥5000cd/m²。 

6.6.2  路侧设施应预埋多功能杆件基础，荷载能力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集成5G微基站、环境监

测传感器等扩展接口，杆件间距≤30m。 

6.6.3  运输车辆应优先配置新能源车辆。 

6.6.4  停车场应建设自动识别系统和预埋充电桩管线，配建停车位100%预留充电设施接口，充电桩建设

应满足 GB/T 51313 工程技术标准，充电桩比例宜高于20%，宜预留氢能车辆充电/加氢接口。 

6.6.5  运输车辆充电区应配置智能计量电表和消防系统，视频监控覆盖率100%。 

6.6.6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应部署边缘计算节点和V2X通信基站，边缘计算节点延迟≤50ms，V2X通信基

站信号覆盖率≥98%。 

7  运营   

7.1  园区综合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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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综合发展规划应包含总体战略和目标、分阶段实施路径和专项方案。其中零碳创建专项方案内容

包括： 

a) 明确清洁能源替代、智能管控平台建设等技术路线； 

b)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设计能源管理矩阵，遵循零碳优先原则统筹电/热/气/冷需求，重点推进可

再生能源应用、能效优化提升、碳抵消机制建设三大工程； 

c) 能源部署应符合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40%，综合能效提升率年均≥3%，能源管理系统覆盖率100%。 

7.2  园区管理制度 

7.2.1  能耗管理制度 

宜制定符合 GB/T 23331、GB/T 44054 的能源精细化管理制度，建立能耗数字化台账，实现： 

a) 分项计量覆盖率100%； 

b) 高耗能设备在线监测率≥95%； 

c) 仓储能耗强度≤20 kW·h/m²·a。 

7.2.2  碳管理制度 

应构建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包含MRV（监测-报告-核查）制度、碳资产台账管理制度、第三方核查年

度计划。 

7.2.3  智慧运营制度 

应建立智能管控体系，集成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标准化数据治理流程、突发事件处置与安全保

障机制。 

7.2.4  定期考核公示制度 

应完善定期考核公示机制，建立包含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降低强度、绿色物流运输比例（新能源车

辆占比）、低碳出行比例（非机动车出行率）、废弃物管理等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 

7.3 组织机构及人员体系   

7.3.1  设立零碳发展领导小组，统筹专项资金管理与审批、重大技术路线决策、跨部门协同机制建立。 

7.3.2  配置专业碳管理团队，负责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节能技术改造实施、碳市场交易操作。 

7.3.3  建立覆盖全员的培训机制，开展季度研讨会、技能认证考核。  

7.3.4  推行低碳办公公约，落实无纸化流程与节能巡查。 

7.3.5  设计绿色行为积分体系，建立碳足迹可视化展示、低碳标兵评选等长效激励机制。 

7.4  园区运营措施 

7.4.1  智能化控制系统 

7.4.1.1  智能化系统符合 GB/T 41834 要求，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层、智能感知层、支撑平台层、应用服务

层。 

7.4.1.2  应提供标准化数据接口，通信协议符合 GB/T 44459，实现楼宇自控、能源监控等子系统的数据

互联，通过AI辅助决策。 

7.4.1.3  供应链协同系统应实现智能仓储管理、物流调度优化、采购合同全流程数字化的功能。 

7.4.1.4  应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安全监测平台等应用服务的稳定运行。 

7.4.2  能源协同优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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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  能源资源管理系统应实现重点用能设备能耗监测、能耗分析、异常预警、绿电发电监测及数据共

享功能。 

7.4.2.2  能耗分析应包括统计年度能耗量及单位产值能耗，分析用能负荷规律与能效提升空间，定期评

估供暖/供冷、照明等系统能效。 

7.4.2.3  优先运行可再生能源系统，单独计量其产出与消纳量，定期评估使用效率。 

7.4.3  碳管理体系 

7.4.3.1  园区碳排放核算执行 ISO 14064-1:2018 标准，建筑碳排放核算按照 GB/T 51366 实施。 

7.4.3.2  开展楼宇碳账户管理、虚拟电厂辅助服务及电力需求侧响应，优先通过绿电交易、自建光伏/风

电项目实现零碳电力消费。  

7.4.3.3  联合入驻企业制定共担减排责任的运营公约，实现碳排放强度年降幅≥5%。 

7.4.3.4  推行供应链绿色化改革，要求供应商提供碳足迹评估报告。 

7.4.3.5  运行实时碳排放监测平台，实现运行阶段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可再生能源降碳量等数据的

动态统计、分析及预警。 

7.4.3.6  碳抵消措施包括购买CCER、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或自主开发碳汇项目，确保抵消比例达100%。 

7.4.4  零碳交通系统 

7.4.4.1  通过智能交通信号系统与车联网技术优化路线规划，实施车辆行驶速度管控（如叉车超20km/h

自动报警），并部署AGV、无人驾驶车辆提升运输效率，确保充电桩车位占比大于行业基准值。 

7.4.4.2  构建交通流量实时监控体系，宜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优化车辆调度（空载率≤15%）。 

7.4.4.3  充电桩智能管理系统应具备分时共享、负荷协同功能。 

7.5  环境与社会影响   

7.5.1  采用符合 GB/T 37422 标准的环保包装材料，优先选用生物降解材料并优化包装减量化设计，绿

色包装使用率≥50%。 

7.5.2  推广可重复使用的塑料箱、金属托盘，托盘循环率≥80%。 

7.5.3  园区内设置标准化回收站点，与供应链企业共建循环包装系统。 

7.5.4  构建资源回收处理体系，包括建筑垃圾规范清运、电子废弃物合规回收、餐厨垃圾专业处置、植物

废弃物转化为肥料或生物质材料。 

7.5.5  应严格管控排水与废水处理，建设雨水收集系统，优化中水管网。 

7.5.6  园区内应持续保留绿地空间与生态景观，绿化及清洁优先采用雨水、中水进行绿化灌溉。 

7.6  监测与报告 

7.6.1  监测系统应满足实时性、连续性和可追溯性要求，符合： 

a)  数据采集频率≤15分钟/次； 

b)  重点设备监测覆盖率100%； 

c)  数据存储周期≥5年。 

7.6.2  建立分级报告制度，包含日报、月报、年度白皮书三个层级： 

a)  日报（异常事件响应）； 

b)  月报（核心指标分析）； 

c)  年度白皮书（战略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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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评价与改进 

7.7.1  建立PDCA持续改进机制，包括季度绩效评价、年度技术改造可行性研究、重大项目后评估。   

7.7.2  依据 GB/T 17166、GB/T 29149、ISO 14065:2020、GB/T 39116 开展能源审计、碳核查、智能化水

平评估，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全面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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